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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第0104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吉卫复议字〔2026〕3号
王静代表：
您在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取消新资源食品原料人参生长年限限制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人参入食工作总体情况
2012年，在全省多部门的共同配合、努力下，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关于批准人参（人工种植）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2012年第17号），解决了人参作为新食品原料的问题。2022年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全省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吉政办发〔2022〕8号），文件中明确：成立吉林省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省农业农村厅。针对我省企业提出放开人参生长年限、人参食用部位限制等诉求，省政协在2022年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全链条做强人参产业”的提案。2022年9月收到国家林草局、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共同下发的《关于支持吉林人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包括扩大人参申请新食品原料的范围。
省卫健委高度重视全参龄人参入食工作，2023年7月我委邀请国家卫健委食品司领导及国家风评中心的专家来我省对全参龄人参入食情况开展调研，调研期间听取了省及延边州政府相关部门及人参生产企业、人参种植企业的意见。国家卫健委建议在充分论证、听取多方意见的前提下，按申报程序推进人参全株、全参龄人参入食工作。
二、关于所提建议的答复
按照国家规定，新食品原料申报应该是申报单位在开展前期研究取得新食品原料安全性评估材料后直接向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提交申请。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受理并组织评审，审核通过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向社会公告。
由于人参作为新食品原料申报成功，是对整个产业发展的促进，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因此在没有经费支持的情况下，企业需先期投入资金，导致牵头申报的积极性不高。2024年5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将人参申请保健食品备案工作下放到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作为保健食品原料的人参不受参龄限制，且可以表明保健功效，人参作为保健食品附加值更高，我们分析这也是导致企业不积极申报扩大人参参龄限制的原因。
我委多次与省农业农村厅、省人参产业工作专班了解全参龄人参入食申报情况，以便提前介入，给予支持。2026年3月，通过与人参产业工作专班沟通，了解到在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我省正在开展人参全参龄的食用安全性评价工作，省中医药科学院正在进行样品检测。目前尚未确定申报单位。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1.积极主动同牵头部门配合，实现信息共享，对申报单位做好服务。在牵头部门明确申报单位后，做好国家政策的宣传、解释、咨询等服务，立足职能，服务大局，全力推进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
2.保持与国家卫健委信息沟通，及时了解掌握新政策、新动态，确保全参龄参入食工作顺利开展。
感谢您对我省人参食品产业发展工作及卫健委工作的关心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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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邢立新电话：0431-88906887）
抄送：省人大人代选委、省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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